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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本中心宗旨為從事車輛相關之技術研發與產品品質改善業務，促進車輛產業升級
發展，提供具國際公信力之車輛及零組件檢測與驗證服務，並協助政府機關規劃
車輛管理制度及研擬法規與標準，以保障行車安全、維護消費者權益。 
同時為鼓勵國內大學學生實際參與車輛自主研發相關研究，以及培育車輛產業的
研發人才，獎勵青年學子敦品勵學貢獻社會，特設立此獎助學金。 

第二條  獎助對象：  
就讀於國內大學工學院機械、船舶、航太、生醫工程、車輛相關科系，及電資學
院電機、電子、光電、電控、通訊、機電、電信相關科系，日間部全部時間修讀
碩博士之研究生，有意從事「車輛研發相關主題之研究」，且畢業後有意願至本中
心任職者。 

第三條 獎助金額： 
一、 碩士生：在學期間：每名每月新台幣壹萬元整，獎助以 2 年為限。 
二、 博士生：在學期間：每名每月新台幣貳萬元整，獎助以 4 年為限。 

第四條 獎助名額：預定 2 至 8 名，實際名額以本中心當年核定之名額為準，提出申請之
碩、博生經審核認定未達遴選標準時，得以從缺處理。 

第五條 申請資格： 
一、 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且在校期間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二、 畢業後願配合至本中心服務者。 
三、 未受領其他負有任職服務義務者。 

第六條 審查標準及程序： 
一、 初審：由各校審查申請文件齊備後，將申請名單及相關資料以掛號方式寄送

至本中心(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七路六號  人力資源室)進行初審。 
二、 複審：初審合格學生由本中心安排面試後核定。 
三、 經公告錄取之學生，應於 15 日內與本中心簽訂獎助學金契約（簽約前應詳

閱之），否則視同棄權。 
第七條 權利及義務： 

一、 應於取得畢業證書或服役完畢後 15 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以利安排報到
相關事宜，其薪資與職等依本中心相關規定核定，福利比照本中心正式員工。
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於前述期間報到者，應於一個月內通知本中心核准。 

二、 服務年限至少需與領取本培育計畫獎助學金期間相同，尚需服役者得以研發
替代役資格進行任用(可折抵服務年限)，本中心有權視當年度替代役名額決
定是否以該資格任用。 

三、 欲申請休學時，應於申請前一個月主動通知本中心。 
四、 領取本中心獎助學金期間，需於每學期末提交一份研究報告書予本中心進行

評核。 
第八條 終止獎助學金： 

經核定授予獎助學金之學生，依每學期提交之研究報告書進行評核(不需重新進行



             【菁英培育計畫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2 

申請)，若評核為不佳者，本中心得終止獎助。 
 
第九條 追償獎助學金： 

一、 經核定授予獎助學金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應返還已受領之獎助學金： 
1. 中途輟學、轉學或法定修業年限期滿仍無法畢業。但休學期間未逾一年，

並經本中心同意者，不在此限。 
2. 於在學期間、畢業後或兵役期間未經本中心同意，於其他公司或機構任職

(不論全職或兼職)或服研發替代役者。 
3. 申請資料有虛偽不實情事，經查證屬實者。 
4. 領受其他有任職服務義務規定之獎助學金或另負有任職服務義務者。 
5. 在學期間受學校記過（含）以上處分，或操行成績低於 80 分（不含）以

下者。 
6. 涉及任何侵犯智慧財產權情節重大者或受有刑事案件判刑宣告確定者。 
7. 未依上述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至本中心報到者。 

二、 經核定授予獎助學金之學生，服務未滿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者，依未履行部份
之比例，繳回已領之獎助金額。 

第十條 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 11 月 6 日止。 
第十一條 申請程序： 

一、 符合申請條件者請填寫本中心提供之申請表，並檢附下列相關資料依序以迴
紋針或長尾夾裝訂後，裝入 B4 牛皮紙信封，並於信封上註明「財團法人車
輛研究測試中心菁英培育計畫申請資料」逕送各校審查是否齊備下列文件。 
1. 菁英培育計畫申請表。 
2. 大學四年成績單或研究所歷年成績單正本各乙份。 
3. 學生證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 
4. 個人資料使用告知事項暨授權同意書。 
5. 自傳(含生涯規劃)，檔案以 Microsoft Office 相關檔案格式為限。 
6. 研究計畫書檔案以 Microsoft Office 相關檔案格式為限。 
7. 教授推薦函。 
8. 各類技能檢定證件影本、工作經驗證明（未取得者免附）。 
9. 資料光碟片，內含「自傳」、「研究計畫書」，並於光碟片封面請註明「車

輛研究測試中心菁英培育計畫」、「申請人姓名」及「申請系所」等資訊。 
(請勿壓縮，不便提供原始檔案者，可自行轉成 PDF 檔)。 

二、 各校於文件審查後於 11 月 6 日前將申請名單及相關資料以掛號方式寄送至
本中心人力資源室進行初審。 

三、 初審合格學生經面試複審，本中心核定後，錄取名單將函寄校方公告之。 
 
 
 
 

聯絡方式：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人力資源室      TEL: 04-781-1222#5109 廖小姐 


